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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已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
生活时间较短，离婚时应根据共同生
活时间、孕育子女等事实对数额过高
的彩礼酌情返还。

李某与宋某于 2023 年 2 月订婚，
2023 年 5 月登记结婚，并于 2023 年 7
月按照本地风俗举行结婚仪式。在筹
备订婚、结婚过程中，李某及其父母给
付宋某礼金20万元、玉镯一只作为彩
礼。李某与宋某婚后感情一直不睦，
2024 年 1 月李某向法院起诉要求离
婚，并要求宋某返还彩礼及其他费用。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与宋某均
同意离婚，故法院准许双方离婚。关
于李某主张返还彩礼及其他费用，法
院认为，双方举办订婚仪式时明确彩
礼为礼金20万元及玉镯一只，考虑到
双方婚姻存续时间短和彩礼数额等因
素，宋某应返还大部分彩礼；李某主张
的其他费用，或因缺乏证据证明，或不
属于彩礼范畴，不予支持。

案例二：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
记但举行了结婚仪式，共同生活时间较
长且育有子女的，彩礼一般不予返还。

刘某与李某于2021年2月相识后建
立恋爱关系，同年11月举行定亲仪式，
2022年10月举办婚礼，2023年7月生育
一女。刘某与李某一直以夫妻名义共同
生活，但始终未办理结婚登记。后双方
于2024年终止同居关系，李某与女儿在
外租房生活。举行婚礼前后，刘某给付
李某一定数额的彩礼，现刘某主张李某返
还彩礼。李某则辩称彩礼已用于日常生
活消费，并提交了费用单据予以证明。

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与李某虽未
办理结婚登记，但双方已按照当地习俗
举行了订婚、结婚仪式，且共同生活数
年，育有一女。考虑到双方一直在外租
房居住，共同生活期间必然产生生活消
费，李某辩称彩礼用于支付相关花费具
有高度盖然性，判决对刘某要求李某返
还彩礼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例三：夫妻登记离婚后，一方以
双方意思表示虚假为由请求确认离婚
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李某与张某于2016年登记结婚，
婚后生育一女李某乙。李某婚前购置
一处房屋。因孩子上学需要购买学区
房，为了规避房屋限购政策，双方商议
以虚假离婚的形式，将李某婚前购置的
房屋暂时分割给张某，待李某购买学区
房后二人复婚，原房屋过户回李某名
下。双方协议离婚后，李某按约定将房
屋过户至张某名下并另行购买学区房，
但张某拒绝复婚及返还房屋。李某起
诉称离婚协议系受张某欺诈而作出的
虚假意思表示，要求撤销离婚协议。

法院经审理认为，无论李某与张
某真实的离婚动机如何，但选择解除
婚姻关系系双方的共同决定，并经法
定程序办理了离婚手续，故李某以“假
离婚”为由请求确认离婚无效，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
割部分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不能以此作为财产分割的依据。经法
院释法明理，李某和张某对离婚协议
中涉及的财产分割最终达成一致意
见，本案以调解方式结案。

案例四：一方婚后将其婚前房产
为另一方“加名”，离婚分割夫妻共同
财产时，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房产归给
予方所有，并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
等因素给予对方合理补偿。

李某于2012年12月购买房屋，购
房款由其母亲支付。2016 年 1 月，该
房屋登记在李某名下。2020 年 5 月，
李某与徐某登记结婚。同日，涉案房
屋变更登记为李某、徐某共同所有。
2020年9月，徐某起诉李某要求离婚，
法院判决准予双方离婚。现李某起诉
要求确认涉案房屋归其个人所有。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将涉案房
产证书共有人一栏加上徐某名字的
行为属于赠与，但该赠与行为实际隐
含着当事人希望婚姻长久的美好愿
景，应当视为附义务的赠与行为。因
徐某对涉案房屋没有贡献，双方婚姻
关系存续时间短暂，考虑共同财产的
来源、双方对共同财产的贡献大小以
及感情基础、婚姻存续时间、离婚原
因等因素，判决徐某对涉案房屋享有
10%的份额。

案例五：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违反公序良俗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
第三人的行为无效，另一方请求第三人
全部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袁某与陈某于 2000 年登记结婚，
2023 年离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陈某
出资为第三人王某购买房屋一处，后王
某将房屋出售，获得卖房款。袁某知情
后诉至法院，要求确认陈某与王某之间
的赠与行为无效，由王某返还卖房款。
王某称本案不存在赠与行为，且无法证
明涉案款项属于袁某与陈某的夫妻共同
财产；即使返还，因袁某与陈某已经离
婚，袁某只能主张返还一半款项。

法院经审理认为，陈某与王某存在
不正当关系，陈某在与袁某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王某，违背
公序良俗。虽然陈某与袁某已经离婚，
但该财产系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赠与
行为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该行为
侵害了不知情配偶一方的合法权益，应
属无效。判决王某返还全部卖房款。

案例六：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赡养
义务的继承人，可以多分遗产。

陈某与王某系夫妻，二人育有陈某
甲、陈某乙、陈某丙、陈某丁。陈某生前
承包了一块草场，该草场被占用后获得
相应的草场占地补偿款。陈某去世后，
陈某甲、陈某丙、陈某丁与陈某乙对补偿
款的分配未能协商一致，诉至法院。陈
某甲、陈某丙、陈某丁认为，该款项应由
四人平均分配，各继承四分之一。陈某
乙认为，陈某甲、陈某丙、陈某丁在陈某
生前未尽赡养义务，对该款项应当不分
或者少分。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陈某乙提交
的陈某与法律援助律师的谈话录音，陈
某在录音中明确称因房屋分配和拆迁纠
纷，陈某甲、陈某丙、陈某丁对其不赡养，
其主要由陈某乙和孙女照顾，陈某欲起
诉陈某甲、陈某丙、陈某丁履行赡养义
务。结合陈某去世前一年五次住院的病
历以及缴费凭证等证据，足以证实陈某
乙对陈某尽到了较多的赡养义务，可以
多分遗产。法院判决陈某乙分得补偿款
的55%，其他三人各分得15%。

早报3月7日讯 青岛妇女儿童医院
聚焦孕产妇全周期服务满意度提升，日前
精心打造推出“商务舱”产房，把家庭的温
馨舒适、医院的专业守护“一键打包”，让准
妈妈在这里体验安全、贴心、便捷的服务。

产房配备专业的医护团队，从产前到产
后，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全力保障母婴安
全。多学科医生“坐阵”产科、麻醉科、新生儿
科专家定期查房，营养科、中医科等专家还
会量身定制产后调理方案，助力妈妈们快
速“回血”。专业护理“不掉线”，经验丰富的
护理团队24小时在线，给予孕期保健、分娩
陪伴、产后护理及母婴护理；专业助产士更
是分娩全程的“最佳队友”，专业指导加上心
理支持，让准妈妈顺利迎接小生命的到来。

打造“商务舱”产房不仅是硬件的升
级，更是对孕产妇需求的深度回应。青岛
妇女儿童医院孕产妇全周期服务满意度提
升专项行动持续开展，用更温暖、更细致的
服务，呵护每一名孕产妇和新生儿宝宝。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徐小钦
通讯员 王鑫鑫）

早报3月 7 日讯 近日，青岛市
市 立 医 院 本 部 产 科 联 合 多 学 科 团
队，成功救治一名妊娠剧吐的双胞
胎孕产妇。

两年前房女士妊娠2个月时出现
了强烈的早孕反应，严重影响到她正
常饮食饮水，迫使她反复住院接受止
吐、补液治疗。雪上加霜的是，在孕
11+周时房女士的肝功能指标出现了
明显升高，即便积极治疗肝功能还是
异常。对身体的担忧和妊娠剧吐的痛
苦摧毁了房女士继续妊娠的信心，在
万般不忍下她选择了流产。

今年房女士再次受孕，妊娠40多
天时再次出现严重的早孕反应，剧烈
的恶心呕吐让她痛苦不堪，体重下降
明显，于是来到青岛市市立医院产科
求诊。医院本部产科主任瓮占平接诊
后，鉴于房女士前次妊娠特殊，瓮占平

组织多学科会诊，制定抗凝、补液、保肝
等个性化方案，并学习最新指南优化止
吐方案。主治医师纪超创新提出使用
PICC置管技术，减轻孕妇静脉补液的痛
苦。在医护团队精心诊治下，房女士最
终顺利诞下两名健康男婴。

瓮占平表示：“其实大部分孕妇在孕
早期都会出现妊娠反应，包括恶心、困
乏、厌恶油腻等，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孕
吐、晨吐。普通的孕吐通常在12至14周
后消失。但有少数孕妇早孕反应特别严
重，频繁恶心呕吐，不能进食，并引起脱
水、酮症、甚至酸中毒，这就是妊娠剧
吐。普通孕吐症状轻，能缓解，妊娠剧吐
无法自行缓解且体重下降明显，通常下
降超过 5%，极为严重者出现嗜睡、意识
模糊、谵妄甚至昏迷、死亡。孕产妇出现
恶心呕吐，且干扰生活质量和正常进食
及饮水能力，甚至出现水电解质紊乱，头

晕乏力等症状时应及时入院治疗。”
瓮占平坦言，虽然妊娠剧吐致死的

病例非常罕见，但是由其引发的相关并
发症却可能对孕妇和胎儿的健康造成严
重影响。对于妊娠剧吐希望孕妈妈们和
准爸爸们要正视它、了解它，积极地对待
它，建立起足够的信心去战胜它。

作为我市五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
之一，青岛市市立医院本部产科依托医
院的高质量平台，凭借强大的多学科团
队支撑，不断学习更新国内外最前沿的
研究动向，根据最新的指南优化升级临
床诊疗策略，坚定保持腹膜外剖宫产等
特色业务外，积极开展复发性流产诊治、
音乐分娩镇痛等新的特色服务，不断提
升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为岛城人民持
续提供高质量的产科医疗服务。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徐小钦
通讯员 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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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司法温度守护家和人安
去年青岛两级法院受理家事案件13906件 占民事案件总数的5.9%

早报3月 7日讯 3 月 7 日，青岛
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
报 2024 年全市法院家事审判工作情
况，并发布十起家事审判典型案例。

2024 年青岛全市两级法院共受
理一、二审家事案件 13906 件，同比
下降 12.8%，家事案件占民事案件总
数的 5.9%。家事案件类型呈现三大
特征：传统离婚、扶养、继承案件占
比稳定，但同居析产、人工胚胎归属
等新型案件不断涌现；当事人诉求
从身份关系争议延伸至人格利益、
情感利益及复杂财产分割；部分案
件矛盾尖锐，需多部门联动化解。

青岛法院深化家事审判专业化
建设，完善要素化审判，统一裁判尺
度。引入心理咨询师、婚姻辅导专
家等力量，即墨法院因“案”制宜，灵
活运用心理干预机制，降低矛盾激
化可能性。强化对妇女儿童权益的
保护，全市法院全年发布人身安全保
护令 29 份；深化移风易俗，妥善审理
涉彩礼纠纷案件，既遏制高价彩礼陋
习，又保障妇女合法权益。青岛法院
家事审判品牌建设亮点纷呈，胶州法
院“法正家和”团队运用心理学知识
提升调解成功率，城阳法院“巡回审
判”深入乡村以案释法，平度法院“家
事心语工作室”“老赵调解室”引导非
诉解纷，推动矛盾源头化解。

青岛法院主动融入社会综合治理
大格局，构建“法院+N”联动机制，与
公安、妇联、街道等共建家事纠纷联调
机制，全国妇联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对“法院+妇联”模式及婚姻家事纠
纷多元化解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定期
开展法治宣传，各法院定期深入企业、
乡村等进行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崂
山法院“临时法庭”“马扎调解”等创新
举措被央视网等媒体报道，形成良好
示范效应。

现场还发布了青岛法院 2024 年
度家事审判典型案例，涵盖彩礼返
还、离婚财产分割、遗产继承等热点
问题，通过以案释法、以案明理，为
公众提供法律指引，为家庭和谐注
入法治力量。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吴冰冰
通讯员 朱本腾 吕佼）


